2020年度沁阳市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关于开展2020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沁财绩效〔2020〕11号）文件要求，沁阳市财政局对退役安置补助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进行了评价。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概况

1.项目简述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通知》（厅字【2019】3号）文件要求，为解决部分退役士兵未能及时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或参保后因企业经营困难、下岗失业等原因缴费中断，享受养老、医疗保障待遇面临困难的情况，保证退役士兵享有的保障待遇与服役贡献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切实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进行专项资金补缴。

2.项目执行情况

该项目主要用于补缴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的社会保险。

（二）项目总体评价

总体上看，沁阳市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补缴社会保险符合国家政策，决策依据齐全，资金分配合理，绩效目标明确，项目管理较好，此项资金全部用于部分退役士兵补缴社会保险。该项目绩效评价为良。

(三)项目资金情况

此项目由上级财政补助214.9万元，本级配套178.3万元。  

   （四）评价结果

从总体情况来看，沁阳市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补缴社会保险情况完成较好，按照省、市要求及时足额补缴到位。根据项目评价实际情况和专家综合评价意见，本项目评价结果如下： 

1.项目立项依据完备。项目设立依据充分，符合中央政策、省级政策。

2.项目管理较好。

   （1）、该项目有充分的立项依据。

   （2）、该项目有按照相关规定设立专门的监管办法。

   （3）、该项目有按照相关规定设立专门的资金财务管理办法。

3.项目效果良好。

我单位对部分退役士兵社保接续满意程度进行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反馈，群众满意度程度较高，对社保接续等非常满意。
二、项目取得的成绩

部分退役士兵补缴社会保险，解决未参保和断缴问题，保障退役士兵享受相应待遇，退役士兵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生活幸福指数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三、项目存在的问题

1.预算绩效观念不深入，思想认识不够到位。在年初绩效目标申报和年终绩效自评工作中做不到准确科学规范操作，质量难以保证。同时由于缺乏痕迹管理意识，未能全面、真实反映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2.绩效管理人员缺乏。绩效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有专人管理，单位目前人员缺乏，一人兼职多项工作，难免对绩效工作不够精细化。  
相关建议

1.建议建立健全各方面管理制度,确保资金支出和绩效管理有制可循,有制可依。

2.建议制定和实施监督检查制度,保障年度绩效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3.建议在预算支出自评中,客观、公正、科学地进行事后绩效评价,不断地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沁阳市财政局

                          2021年3月10日
